
股票简称：武汉中商 股票代码：

000785

公告编号：

2011- 033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按有关

规定停牌。 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相关规

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起开始停牌。

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

4

月

20

日、

4

月

27

日、

5

月

4

日、

5

月

11

日、

5

月

18

日、

5

月

25

日、

6

月

1

日、

6

月

8

日、

6

月

15

日、

6

月

22

日、

6

月

29

日、

7

月

6

日、

7

月

13

日、

7

月

20

日、

7

月

27

日、

8

月

2

日和

8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武汉中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临

2011-009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及停牌公告》（临

2011-011

号）和《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14

号）、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15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1-016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临

2011-017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18

号）、《武汉中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19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临

2011-020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1-

021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22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24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25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1-026

号）、《武汉

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27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28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29

号）、《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1-030

号）。

由于重组方案涉及重大无先例资产重组事项，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重组的相关方案尚在论证中，重

组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8

月

17

日起继续停牌。

一、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已经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聘请的独

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目前各中介机构正对本次重组可能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论证和尽职调

查，公司中期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公司将尽快与相关各方协商

,

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前召开

董事会审议披露重组方案并复牌。 公司将在停牌期间根据工作情况每周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二、必要风险提示

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２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７２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５．０４％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３２

号”文核

准，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８６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发行价为

４６．０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３７２

万股，网上发行

１

，

４８８

万股。 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网下配售的股票自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锁定三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配售的

３７２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万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

，

８９２ ０ ３７２ ５

，

５２０

１

、

网下配售股份

３７２ ０ ３７２ ０

２

、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股份

５

，

５２０ ０ ０ ５

，

５２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４８８ ３７２ ０ １

，

８６０

三

、

股份总数

７

，

３８０ ７

，

３８０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９

证券简称：黔轮胎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黔轮胎

Ａ

股票简称：

０００５８９

收购人名称：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阳国家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创业大厦

４０１

室

通讯地址：贵阳市中华北路

７７

号贵阳银行大厦

１１

楼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收购人声明

一、本收购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编制；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黔轮胎”）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黔轮胎拥有

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收购人通过国有产权行政划转受让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持有的黔轮胎股份

１６５

，

４４４

，

９０２

股（占黔轮胎总股本的

３３．８４％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贵州轮

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７９８

号）文件批准。 收购人

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本次收购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阳市国资委 指 贵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阳市国资公司

市国资公司

、

划出方

指 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

贵阳工投

、

划入方

收购人

、

本公司

指 贵阳市工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黔轮胎

被划转企业

指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

本次收购

、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 指 贵阳市国资公司持有的黔轮胎

３３．８４％

股份无偿划转给贵阳工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组建方案

》

指

《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阳市工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组建实施方案的通

知

》（

筑府发

〔

２００９

〕

６２

号

）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昊

注册地址：贵阳国家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创业大厦

４０１

室

注册资本：五亿元人民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

５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０２

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６８８４０９３４－８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济性质：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融资、担保；资本运营；工业土地一级开发、咨询服务；物业管理；销售：工业产品，普通

矿产品。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５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黔国税字

５２０１００６８８４０９３４８

号

通讯地址：贵阳市中华北路

７７

号贵阳银行大厦

１１

楼

联系人：叶晓燕、杨腾九

联系电话：

０８５１－６８７０３７６

二、收购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简介

收购人是按照《组建方案》，由贵阳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法人营业执照。

（二）收购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为贵阳市国资委，其主要职责为依据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对贵阳市政府授权监

管的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责。

收购人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三）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

（

万

元

）

出资

比例

经营范围 法定代表人

１

贵阳工投工业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非金融性项目投资

、

管理及咨询 张中

２

贵阳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创业投资业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

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资咨询业

务

；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

参与

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徐昊

３

贵阳市博源中能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矿业投资及经营管理

；

资产经营

、

管理

；

矿产

品技术咨询服务

陈军

４

贵州皓天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６０

，

０００ ９０．００

光机电一体化

、

新材料的技术研发

、

技术转

让

、

技术咨询服务

、

激光晶体

、

光学晶体的制

造

、

加工

（

限分支机构凭相关许可证经营

）

及

销售

、

光通信器材

、

激光器及零配件半导体

、

照明电器的组装

、

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

、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季泳

５

贵阳工投担保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９０．００

担保业务

，

投资管理

，

资产管理 徐昊

６

贵阳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

公司

１

，

０００ ７０．００

提供大宗商品交易信息平台服务

；

商品信息

咨询服务

；

企业营销策划

、

管理服务

陈菓

７

贵州贵京投资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１００ ５１．００

为企业提供决策管理咨询及金融中介服务 张中

８

贵州开阳新强化工有限公

司

５

，

９６０ ５５．００

磷矿石开采

、

销售

；

磷矿粉加工

、

销售

；

黄磷

、

磷酸

、

磷铁生产

、

销售

；

重晶石

、

铅锌矿

、

硅矿

、

磷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农副土特产品等

购销

钟德新

９

贵州开磷息烽合成氨有限

责任公司

６５

，

０００ ３８．４６

合成氨

、

硝基复合肥

、

尿素

、

甲醇

、

甲烷

、

硝酸

、

二甲醚

、

硝酸磷肥

、

一碳化学品

、

硫磺产品生

产及销售

周俊生

１０

贵州险峰实业总公司

３

，

５０１ １００．００

机床

、

锻压设备

、

机电产品

、

化工产品

、

铝材

、

日用精铝制品

、

数控设备

张荣

１１

贵州水泥厂

５

，

０９０ １００．００

水泥制造和销售 卢守建

１２

贵州中铝铝业有限公司

３２

，

０００ ４７．５０

铝及铝合金板

、

带

、

箔的生产

，

销售及新产品

技术开发等

徐昊

（四）收购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两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收购人主营业务包括一般经营项目：投资、融资、担保；资本运营；工业土地一级开发、咨询服务；物业管

理；销售：工业产品，普通矿产品等。

收购人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尚未经历三个完整会计年度，最近两年简要财务状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

，

８４４

，

２４６

，

４５５．３３ ６８８

，

９１１

，

４２６．５３

净资产

９９６

，

４９１

，

０９４．４４ １６９

，

２９０

，

７６１．８２

资产负债率

７９．４３％ ７５．４３％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２３

，

９０９

，

８６３．１４ ６０

，

０７１

，

３１３．８２

净利润

６５

，

１０８

，

８６３．８０ １９

，

２９０

，

７６１．８２

净资产收益率

６．５３％ １１．４０％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的行政、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自成立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住权

徐昊 董事长 男 中国 贵阳市 否

陈军 董事

、

总经理 男 中国 贵阳市 否

徐德扬 董事 男 中国 贵阳市 否

李万阳 董事 男 中国 贵阳市 否

刘学东 职工董事 男 中国 贵阳市 否

武稚刚 监事会主席 男 中国 贵阳市 否

邹义 监事 男 中国 贵阳市 否

李华 监事 男 中国 贵阳市 否

李斌 职工监事 男 中国 贵阳市 否

刘大平 职工监事 男 中国 贵阳市 否

张中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贵阳市 否

陈菓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贵阳市 否

刘柯杰 总会计师 男 中国 贵阳市 否

前述人员最近

５

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七）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简要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持股比例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５２３ １７

，

９５０

，

５６６ ６．２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同时控制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情况，亦不存在持股

５％

以上

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决定

（一）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贵阳市政府下发《组建方案》，将贵阳市国资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注入

贵阳工投。

（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贵阳市国资委下发《关于将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持有贵州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事宜的通知》（筑国资通〔

２０１１

〕

１３

号）文件，将贵阳市国资公司持有的上市公

司的全部股份无偿划归贵阳工投持有。

（三）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收购人形成本次收购的董事会决议。

（四）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贵阳市国资公司形成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董事会决议。

（五）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收购人与贵阳市国资公司签署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二、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一方面是进一步落实《市人民政府关于批准

＜

贵阳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管理实施

意见

＞

的通知》（筑府发〔

２００９

〕

６４

号）文件精神，调整市国资公司现有的职能为“重点对贵阳市市级行政事业

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实行统一经营管理”， 以提高贵阳市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效能和经营效

益。另一方面是落实收购人《组建方案》精神，进一步壮大及提升收购人的资本实力和融资能力，使收购人形

成具有产业投资导向功能、融资综合服务功能的现代投资融资机制。

本次收购将实现贵阳市政府对优质资源的有效整合，是构建贵阳市新型投融资体系、推动贵阳市工业

经济发展的有力措施，也是贵阳市政府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新举措之一。

三、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拥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次收购外， 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黔轮胎股份的其他计

划，也无任何对外处置黔轮胎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未通过任何直接、间接方式持有、控制黔轮胎的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持有黔轮胎

１６５

，

４４４

，

９０２

股股份，占黔轮胎总股本的

３３．８４％

，将成为黔轮

胎的控股股东。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贵阳工投、贵阳市国资公司就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签订了《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双方

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为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划出方，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

股份无偿划转的划入方。

（二）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标的股份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标的为：划出方持有的黔轮胎股份

１６５

，

４４４

，

９０２

股，占黔轮胎总股本的

３３．８４％

。

特别说明：本次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签署时，划出方持有黔轮胎股份数为

１１０

，

２９６

，

６０１

股，占黔轮胎总股

本的

３３．８４％

。

划转协议约定，若被划转企业在本次股份无偿划转过程中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行为导致被划转企

业总股本发生变动进而引起划出方持有被划转企业股份绝对数变更情况，本次股份划转的标的股份数将以

上述变更后划出方持有被划转企业股份绝对数为准。 被划转标的股份占被划转企业总股本比例不发生变

化。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黔轮胎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实施配股后

总股份

３２５

，

９３６

，

２０３

股为基数摊薄计算，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划出方持有黔轮胎股

份数变更为

１６５

，

４４４

，

９０２

股，持股比例仍为

３３．８４％

。

（三）协议生效条件及过户

本协议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正式生效：

１．

本协议经双方正式签署；

２．

本协议项下的股份无偿划转应按照《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逐级

上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

３．

本协议项下的股份无偿划转应按照《收购办法》的相关规定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关于本

次股份无偿划转划入方要约收购义务和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审核无

异议。

划转协议在满足上述生效条件后，划入方方可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四）被划转企业职工分流安置方案

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对被划转企业职工的分流安置问题。

（五）被划转企业债券、债务以及或有负债的处理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涉及被划转企业的控股股东变更，但被划转企业主体资格和主要资产不存在其他变

化，被划转企业涉及的债权、债务以及或有负债的情况均不发生变化。

股份无偿划转后划入方作为被划转企业控股股东，按照法律及被划转企业章程规定享有和承担相应的

权利与责任。

（六）划入方的义务

划入方在本次股份无偿划转过程中承担以下义务：

１．

按照划入方内部决策程序对股份无偿划转进行审议，形成无偿划转股份的董事会决议。

２．

按照《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制作应由划入方报送的股份无偿划转

的报送材料，将股份无偿划转逐级上报至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

３．

按照《收购办法》的规定，制作本次上市公司收购的相关报送材料，将本次股份无偿划转所涉及的上市

公司收购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４．

按照《收购办法》等法规的规定，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做好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信息披露工作。

四、本次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收购人本次通过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收购上市公司

３３．８４％

的股权均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不存在质押、冻结或者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五、本次收购的审批程序

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７９８

号）文

件批准。 除此之外，本次收购的完成尚需履行以下审批程序：

（一）本次收购涉及证券市场监管事宜，尚需中国证监会对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

（二）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在黔轮胎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超过

３０％

，触发要约收购，但由于本次收购

系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符合以简易程序免除发出要约的规定，故收购人按照相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

免要约收购义务，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有关的股权登记过户手续，将在上述程序履行完毕并获批后办理。

收购人：贵阳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昊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９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６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吉尔吉斯左岸金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内容：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Ｓｕｐｅｒｂ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ｉｍｉｔｅｄ

（超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泰公司”），

与

Ｓｕｍｍｅｒ Ｇｏｌ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萨摩黄金有限责任合伙公司，以下简称“萨摩黄金”）签署《出

售和购买协议》，超泰公司出资

６

，

６００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４２２

，

１３６

，

０００

元）收购萨摩黄金持有的

Ａｌｔｙｎｋｅ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奥同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奥同克公司”）

６０％

的股权及萨摩黄金向奥同克

公司提供的全部股东贷款。

奥同克公司为一家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注册成立的公司，拥有

Ｔａｌｄｙ－Ｂｕｌａｋ Ｌｅｖｏｂｅｒｅｊｎｙ ｆｉｅｌｄ

（塔迪布拉

克左岸区域，以下简称“左岸金矿”）的采矿、生产及相关许可证。

２

、是否为关联交易：本公司与萨摩黄金无关联关系，所以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投资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超泰公司与萨摩黄金签署《出售和购买协议》，超泰公司出

资

６

，

６００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４２２

，

１３６

，

０００

元）收购萨摩黄金持有的奥同克公司

６０％

的股权及萨摩黄金向

奥同克公司提供的全部股东贷款。

本次收购完成受限于本公告所列的有关条款及条件， 包括取得中国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及吉尔

吉斯共和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有效批准。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１

、超泰有限公司（

Ｓｕｐｅｒｂ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为本公司在英属处女群岛注册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主要

从事投资业务。

２

、萨摩黄金有限责任合伙公司（

Ｓｕｍｍｅｒ Ｇｏｌ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为一家在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合伙公司，主要于中亚地区从事采矿业投资。

据董事所知，萨摩黄金及其最终实益拥有人并非本公司的关联人士。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标的简介

奥同克公司为一家在吉尔吉斯共和国设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截至本协议日期，

奥同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吉尔吉斯索姆，其中萨摩黄金出资

６

，

０００

吉尔吉斯索姆，持有奥同克公

司

６０％

的股权，

Ｋｙｒｇｙｚａｌｔｙｎ Ｏｐｅｎ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吉尔吉斯黄金开放式联合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吉

尔吉斯黄金”）出资

４

，

０００

吉尔吉斯索姆，持有奥同克公司

４０％

的股权。吉尔吉斯黄金为一家根据吉尔吉斯

共和国法律注册存续的国有企业。

奥同克公司主要从事左岸金矿的开发。 左岸金矿位于吉尔吉斯共和国丘伊州，距离首都比什凯克以东

１２０

公里，矿区海拔

１６００－１７００

米，距离铁路站

２５

公里，交通便利。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４

日，吉尔吉斯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向奥同克公司颁发了左岸金矿新的采矿许可协议，有效

期至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５

日。

２

、投资标的拥有资源情况

左岸金矿床

１９６３

年首次发现存在金矿化，

１９６３～１９９７

年间完成大量地勘工作，编制出前苏联标准的技

术经济论证报告。根据最新采矿许可协议，左岸金矿在吉尔吉斯国家资源平衡表内的数据 （

С１＋С２

级）为：

矿石量

８

，

９０６

，

１００

吨，金平均品位

７．２３

克

／

吨，金金属量

６４

，

４２０．５

千克。其中

С１

级别（首期开采储量）：矿石

量

４

，

９４９

，

７５４

吨，金平均品位

７．０２

克

／

吨，金金属量

３４

，

７５４．６

千克。

３

、投资标的财务情况

奥同克公司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吉尔吉斯索姆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总资产

８４７

，

７８６

，

２３４ ８２９

，

９４４

，

１１８

总负债

１

，

４４５

，

５７４

，

１６４ １

，

３２０

，

０６０

，

７７６

净资产

－５９７

，

７８７

，

９３０ －４９０

，

１１６

，

６５８

总利润

７

，

９１２ ８４２

，

５２４

净利润

－ １４８

，

５２８

，

５８７ －２５２

，

４５６

，

８１３

注：

１００

吉尔吉斯索姆约合人民币

１４．５０１５

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１

、交易标的及价格

根据《出售和购买协议》，超泰公司出资

６

，

６００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４２２

，

１３６

，

０００

元）收购萨摩黄金持

有的奥同克公司

６０％

的股权及萨摩黄金向奥同克公司提供的全部股东贷款。

超泰公司将于签署协议的

５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支付

３３０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２１

，

１０６

，

８００

元），于协议

完成日以现金支付余款

６

，

２７０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４０１

，

０２９

，

２００

元）。 如果根据协议条款交易终止，萨摩黄

金将于终止后

５

个工作日内返还第一笔付款

３３０

万美元予超泰公司。

本次交易价格是在一般商业原则及公平协商下达成。

本次认购资金主要来源于本集团自有资金或银行融资。

２

、主要先决条件

（

１

）获得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有效批准；

（

２

）获得中国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的有效批准；

（

３

） 奥同克公司另一股东吉尔吉斯黄金放弃购买萨摩黄金持有的奥同克公司

６０％

权益和股东贷款的

优先购买权；

（

４

）奥同克公司放弃购买萨摩黄金持有的奥同克公司

６０％

权益和股东贷款的优先购买权；

（

５

）萨摩黄金和吉尔吉斯黄金通过一项决议，确认：（

ａ

） 吉尔吉斯黄金同意萨摩黄金向超泰公司出售

奥同克公司

６０％

权益及股东贷款；（

ｂ

） 吉尔吉斯黄金同意现行版本的合资公司协议保持不变，于交易完成

时其应与超泰公司会面，并就一项同意奥同克公司章程、基础协议和重新注册奥同克公司的决议案投赞成

票；

（

６

）本公司对尽职调查结果满意并且自协议签署日期以来奥同克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不利改变；及

（

７

）吉尔吉斯黄金签署一份《替代协议》，吉尔吉斯黄金同意萨摩黄金将其在与吉尔吉斯黄金签署的

《联合行动协议》及《基础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超泰公司替代。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左岸金矿项目是公司重点关注的投资项目，该项目历史勘探详实，资源量大，品位高，项目开发条件良

好， 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黄金资源储备， 提升公司行业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投资约合

４２２

，

１３６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约

１．９３％

，对公司财务状况影响较小。

五、主要投资风险

１

、相关批准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协议中的先决条件方可完成， 其中包括是否获得中国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的

有效批准及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有效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２

、矿山开发和经营风险

本次收购是公司首次参与吉尔吉斯矿业项目的运营，将可能面对文化，政治，法律、物流等方面的风

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奥同克公司

６０％

的权益，如何在项目开发运营实现与其它股东有效配

合存在不确定性。

３

、外汇风险

本次交易以美元为结算货币，伴随各项外币汇率不断变化，对本次投资入股带来一定的外汇风险。

以上风险因素并不全面，可能存在其他本公司尚未知悉的风险因素及不确定因素，本公司董事会提醒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１ １１２００４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０８

中粮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２００８

年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０１１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２００８

年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本付息期的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凡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含） 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含）后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２００８

年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支付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 根据《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８

年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中粮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０４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２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１０

年

６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６．０６％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７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８

、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８

月

２５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９

、付息日：每年的

８

月

２５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１０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１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２００８

年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６．０６％

。 每

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６０．６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

手派发利息为

４８．４８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５４．５４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１

、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３

、付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本期债券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将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债

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

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

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

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

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传

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政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１

号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３５

层

联系人：范步登、王敏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９９２８８ ０７５５－２３９９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９９９２９９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８

２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人：陈良芸、罗衡、黄捷宁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４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人：赖兴文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

（

张

）

应纳所得税金额

（

人民币

：

元

）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９

、

２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深深宝

Ａ

、深深宝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７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经核查发现公告中“四、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部分由

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存在笔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

３．

具体投票程序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一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注：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更正后：

“

３．

具体投票程序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一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１．００

注：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本次更正，对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不产生任何影响，公司对以上错误给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

1269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

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

1,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

，网上发行股

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0

年修订），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就朗姿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路演时间：

2011

年

8

月

18

日（周四）

14:00－17:00

；

2

、路演网站：中小企业路演网（网址：

http://smers.p5w.net

）；

3

、参加人员：朗姿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

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

定巨潮网站（

www.cninfo.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8

月

17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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